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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買賣契約 

甲方：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立契約書人 

乙方：○○○○○○○○○○○○ 

茲為下列建物及土地買賣事宜，雙方同意簽訂本契約，協議條款如下： 

第一條（買賣標的物） 

本件買賣標的物之建物及土地其標示及權利範圍如下，其面積與相關

資料應以登記簿所載為準： 

編號 段號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台中市(下同) 

潭子區僑忠段 
143 1,220.72  全部 

2 潭子區僑忠段 144 813.82  全部 

3 潭子區僑忠段 145 942.64  全部 

4 潭子區僑忠段 146 1,056.53  全部 

5 潭子區僑忠段 192 231.17  全部 

6 潭子區僑忠段 194 4.25  全部 

7 潭子區僑忠段 415 118.00  全部 

8 潭子區僑忠段 417 557.18  全部 

9 潭子區僑忠段 418 463.36  全部 

10 潭子區僑忠段 419 6,002.80  全部 

11 潭子區僑忠段 420 916.87  全部 

12 潭子區僑忠段 421 1,185.27  全部 

13 潭子區僑忠段 422 1,018.24  全部 

14 潭子區僑忠段 423 1,214.75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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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段號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5 潭子區僑忠段 424 1,229.03  全部 

16 潭子區僑忠段 426 4,456.50  全部 

17 潭子區僑忠段 427 28.28  全部 

18 潭子區僑忠段 428 324.61  全部 

總  計 21,784.02  

第二條（買賣價金） 

本件買賣總價金為新台幣（以下同）○○○○○○○元整。 

第三條（付款方式） 

乙方應給付甲方本件買賣總價金，依下列約定方式於約定付款日當日

給付： 

一、簽約款（第一期款）： 

乙方應於簽約日給付總價金20%之簽約金即履約保證金計○○

○○○○○元整予甲方。雙方同意乙方如曾為本件買賣給付有

投標保證金、斡旋金或其他任何名義之款項，均全部無息充作

第一期付款之一部分。 

二、備證用印及完稅款（第二期款）： 

乙方應於簽約日當日起算20個日曆日內（即民國○○年○○月

○○日前）內給付總價金20%即○○○○○○○元整予甲方。 

三、尾款（第三期款）： 

乙方應於簽約日當日起算50個日曆日內（即民國○○年○○月

○○日前）給付尾款即總價金之60%計○○○○○○○元整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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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乙方就前項各款之付款方式約定如下： 

□以經金融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業者為發票人之支票、匯票或本票

繳付，並以該票據兌現日為本契約相關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準日。 

□自負匯款費用以現金匯付至甲方指定之下列帳戶： 

戶名：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及分行：○○○○銀行○○○分行。 

帳號：○○○○○○○○○○○○○○。 

第四條（產權移轉） 

甲方於乙方依約付清買賣總價金並收訖應由乙方繳納之稅款與費用後

，始有義務將所有權狀、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件等文件

交付甲方指定之地政士辦理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 

本契約約定之產權登記及相關手續，於辦理過程中倘須任何一方補繳

證件、用印或為其他必要之行為者，甲乙雙方均應無條件於地政、稅

捐機關通知之期日內配合照辦，不得刁難、推諉或藉故要求任何補貼

。 

辦理本件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移轉手續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

列方式辦理： 

一、申報移轉課稅現值：以○○年度土地公告現值申報。 

二、公定契約書買賣價格：以○○年度土地公告現值申報。 

第五條（稅費負擔及保險事宜） 

自本件買賣標的物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本件買賣標的物所發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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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稅及工程受益費等稅負及費用，應即由乙方負擔繳納。 

甲乙雙方於辦理本件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時，相關稅規費

包括但不限於登記規費、契稅、印花稅及地政士費用等，由乙方負擔

。因乙方延誤申請移轉登記或相關手續致地政或稅捐機關處罰而生之

一切罰款與費用，亦同。 

本件買賣標的物之土地增值稅由甲方負擔，如因可歸責乙方而有延遲

申報之情事，增加之土地增值稅及主管機關罰款由乙方負擔。 

依本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屬由乙方負擔之稅負及費用，甲方均得為乙

方墊支，於前述稅負或費用之墊支款項未經歸墊前，乙方即便係依第

三條約定給付買賣價金，均視為當然先行歸墊甲方代墊之稅負及費用

，如發生買賣價金因此未能按期足額支付時，乙方應即補足並承擔因

而所生之不利益。 

第六條（買賣標的物之交付） 

本件買賣標的物，應於乙方依約付清全部價金及稅賦與費用並完成產

權移轉登記手續後，由甲方以當時之現狀（況）交付予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甲方依前項約定交付買賣標的物前，乙方對於本件

買賣標的物並無使用收益之權限，乙方如有未經甲方同意之使用、收

益之情形，甲方得主張歸入乙方使用收益所生之利益毛額，並得解除

本契約。 

乙方認知本件買賣標的物係由甲方自法院承受之不動產，甲方僅須就

其自法院取得之本件標的物權利內容，依本契約約定辦妥所有權移轉

登記並交付予乙方，甲方不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乙方就買賣標的物內或其上之增建物、動產（含廢棄物）、第三人占

用等情事，應負擔一切費用自為處理，不得藉故向甲方要求酌減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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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或解除契約。如買賣標的物於簽約時已存有第三人租賃關係，乙

方應承受該租賃關係之權利及義務，或自行與承租人協商解決。 

第七條（標的物之危險負擔） 

除另有約定外，本件買賣標的物之危險，自本件買賣標的物完成移轉

登記之日起，由乙方承受負擔。 

第八條（違約罰則） 

乙方如未依本契約第三條約定給付買賣價金或繳清乙方應負擔之稅捐

與費用時，即構成違約，乙方就尚未給付之價金應另給付自付款期限

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暨自付款期限

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

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於甲

方認有必要時，並得無須催告即逕行解除本件買賣契約，並沒收乙方

已繳之全部價金(含履約保證金)，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甲方因乙方違約所致之一切損失及損害（包含但不限於稅捐與費用之

墊支、出售預期收益等），仍得請求乙方賠償，乙方不得異議。 

第九條（其他約定） 

甲方於乙方投標及商議購買前，已將其所有關於買賣標的物之文件與

資訊完全揭露予乙方，並給予乙方充分之審閱、評估及鑑價期間，並

由乙方親自履勘買賣標的物並詢問專業人士之意見，自行評估買賣標

的物之現狀。甲方未提供之文件與資訊，如未經乙方書面要求提供者

，均視為乙方自認為無審閱瞭解之必要，非屬甲方隱匿。乙方於簽約

前並已審閱本契約之內容，充分了解且願意履行本契約權利及義務之

約定。 

甲乙雙方彼此之通知事項，如未經書面通知變更，概以書面依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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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地址，按掛號郵寄或專人方式送達。掛號郵寄者，以交寄當日

起算之第四日視為送達；專人送達者，以本人或其同居人或受雇人或

乙方使用人收受時視為送達。若一方於本契約所載之地址有變更，應

即以書面通知他方，經一方按本契約所載或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而未

能送達者，均視為已於交寄當日起算之第四日送達。 

因本契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乙方未經甲方事前書面之同意，不得將本契約之權利及義務之全部或

一部讓與第三人。 

本契約構成雙方間關於本契約之全部合意，取代雙方先前對話或書面

之溝通、陳述或約定。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中華民國現行有效法令解決之。 

第十條（特約條款） 

本件買賣標的物因第三人爭執其依法或依約存有優先購買之權利（包

括但不限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04條、第107條優先購買權）時，乙

方無條件同意甲方隨時得以書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甲方對於乙方

因此所需負擔之義務，僅以無息返還乙方已給付之價金為限，甲方對

於乙方毋須為任何之損害賠償或補償。 

第十一條（瑕疵契約條款之效果） 

本契約任何條款之無效、被撤銷、不合法或無法執行，均不影響其

他條款之效力。 

第十二條（契約分存） 

本契約之附件（如有）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並具有相同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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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作成正本一式二份，並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林盛茂 

統一編號： 80693237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85號12樓 

聯絡人：○○○○○○○○○○○ 

電話：(02)2568-3355分機○○○ 

 

《乙方為法人》 

乙方：○○○○○○○○○○○ 

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地址：○○○○○○○○○○○○○○○○ 

聯絡人：○○○○○○○○○○○ 

電話：(○○)○○○○○○○○分機○○○ 

《乙方為自然人》 

乙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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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分機○○○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